
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6年党建工作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党建工作经费。

立项依据

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呈贡区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8〕78号）。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组织机构代码：11530121015129667E
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515号惠景园D7栋

联系电话：0871-67475449

法人代表：刘涛

经费来源：财政拨款

单位概况：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3月18日印发《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9〕20号）文件，设立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为政府工作部门，正科级，下属事业单位4个，分别是昆明市呈贡区防震减灾局、昆明市呈贡区住房保障局（加挂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）、昆明市呈贡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（加挂昆明市呈贡区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办公室、昆明市呈贡区建设工程消防技术中心牌子）、昆明市呈贡区房产交易中心（加挂昆明市呈贡区房产档案馆牌子）。在职人员编制71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15人，事业编制56人。在职实有73人，离退休人员27人。

主要工作职责为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燃气行业、消防和有关建设事业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方针、政策。具体为：一是负责辖区建筑业、房地产业和燃气的行业管理工作；二是负责拟定全区保障性住房的发展规划、计划、并监督指导实施，承担辖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协调、管理和区级住房制度改革工作；三是负责辖区内村庄搬迁安置房建设、协调管理工作；四是承担辖区权限范围内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协调、管理和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管理工作。五是负责权限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、扬尘防治监督管理和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。

项目基本概况

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下辖党总支1个，支部3个（机关支部、房管支部、离退休支部），2026年党员共65人。呈贡区物业行业党委下辖10个支部，党员共43人。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以政治建设为统领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。区住建局党组积极组织党员参加学习、观影、外出参观等，提升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，拓宽党员认知及业务水平。
项目实施内容

组织理论中心组学习活动；总支下属三个支部开展主题党日学习活动；按照组织部要求，组织全体党员参加“万名党员”进党校学习活动，参加区委区直机关工委组织的党务培训、学习活动；组织观影、参观学习活动、警示教育活动等；发放党员政治生日纪念书籍；按照区委宣传部要求订购昆明日报等党报党刊。
资金安排情况

党建工作经费130900.00元，其中，党员活动经费118900.00元；党组织书记工作津贴12000.00元。
项目实施计划

组织理论中心组学习活动不少于8次；总支下属三个支部开展主题党日学习活动不少于36次；组织全体党员参加“万名党员”进党校学习活动1次；结合节点及党的建设需要相机组织党员活动。
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学习、活动的开展提升了党员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水平，拓展了党员的认知，为推动住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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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6年-2028年)
	党建工作经费的使用严格按照中央组织部及省、市、区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使用、不得扩大支出范围、变更资金用途。主要用于党组织日常活动、党员教育管理、表彰奖励先优、补助困难党员等，切实保障基层党组织活动的正常开展，全面保障党员教育培训经费，进一步激活基层党组织的“神经末梢”，激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	
	

	
	预算年度(2026年)目标
	确保党建工作经费专款专用、规范使用。基本满足党员的教育、学习和培训需要，确保党支部各项组织活动的正常开展，有效保证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正常运转和作用发挥，不断丰富、充实党组织活动，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力度，充分调动起党员干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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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数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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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党员教育培训时长
	>=
	32
	学时
	定量指标
	是否达到教育培训学时要求
	党员每年接受教育培训不少于32学时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呈贡区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8〕78号）
	
	

	
	
	党支部组织活动
	>=
	16
	次
	定量指标
	是否达到组织活动次数
	党支部每年组织活动不少于16次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呈贡区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8〕78号）
	
	

	
	质量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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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空
	空
	
	

	
	
	党员教育培训和党支部组织活动
	>=
	90
	%
	定性指标
	党员教育培训成效和支部组织活动丰富程度
	党支部活动丰富；党员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明显提高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呈贡区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8〕78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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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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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年内完成教育培训和各项活动任务
	=
	1
	年
	定量指标
	是否在时限内完成
	党支部按照年度党建工作要求完成相关教育培训和活动任务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呈贡区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8〕78号）
	
	

	效益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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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空
	空
	空
	
	
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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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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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党员教育培训、党支部组织活动
	>=
	90
	%
	定性指标
	是否达到预期效果
	党支部活动丰富；党员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明显提高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呈贡区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8〕78号）
	
	

	满意度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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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空
	空
	
	
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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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空
	空
	
	

	
	
	党员满意度
	>=
	90
	%
	定性指标
	党员满意度
	党员对教育培训以及党组织活动的满意程度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呈贡区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8〕78号）
	
	


